[bookmark: _GoBack]关于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发展的暂行办法

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办法：
一、鼓励关闭淘汰落后产能
1.对选矿、烧结、铸造、化工等不符合我县产业发展导向、节能减排压力大、产能落后的制造业企业，自愿关闭淘汰落后产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关闭工作的，给予企业一定补助。水泥行业关闭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另行制定。
2.企业自行关闭后，不再转产发展，对原土地实施生态恢复治理，通过复垦获取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由县土地储备中心按县政府已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收储。
二、支持利用存量土地转型
1．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工业企业利用原址转型，新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属我县优先发展的医药食品、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等工业项目，不改变原土地用途的，如原土地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补缴国有土地出让金，对企业前期用地的投入，经评估后从补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中予以退还。
2．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企业利用原址转型，投资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服务外包、科技研发、商贸会展、总部商务服务等我县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项目（不含房地产，下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原土地使用权用途变更，并按以下方式给予补偿。
（1）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原企业土地、建筑物及构筑物等不动产进行评估，按评估价在土地出让收益中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偿，土地由县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出让，企业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不得转让。
（2）补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益在对原企业前期土地投入及不动产进行补偿后若有结余，根据新项目投资额、产业层次、产出效益等，再提取一定比例支持新项目发展。
（3）对带动作用强、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服务业项目，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支持企业发展。
三、鼓励扩大投资
1．企业自行关闭后，进入园区（芜湖循环经济产业园、县经济开发区、芜湖孙村开发区，下同）投资符合要求的工业项目，原土地符合规划且权属明确的，可与园区新项目用地进行等面积置换。如原土地面积大于新项目用地面积，多出部分按新项目用地出让挂牌价格进行收储；如新项目用地面积大于原土地面积，多出部分比照招商引资政策执行。
2.工业企业自愿淘汰落后产能，自企业关闭之日起一年内，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我县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及现代服务业项目，并于两年内建成投产(营业)的，给予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其中：工业项目按照《繁昌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实施意见》（繁政〔2013〕8号）有关政策规定，给予企业新增设备投资补助；现代服务项目按照《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芜政〔2012〕120号）有关政策规定，给予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四、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工业企业自行关闭后，一年内转型投资符合要求的项目，新项目两年内投产（营业）的，可相应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1．新项目建设期间及投产（营业）前3年，对企业缴纳的土地使用税，由财政全额补助企业。
2．新投资的工业项目投产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财政奖补，比照招商引资政策执行；进入园区的工业项目，在执行招商引资政策的基础上，财政按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0%奖补企业的政策再延长2年。
3．新投资的现代服务业项目营业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财政奖补，比照招商引资政策执行。
4．以增资扩股方式参股县内现有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要求，参股额在500万元以上且占变更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25%，并按规定完成股权结构转换的，以所参股企业的前三年实际缴纳税收平均额为基数，新增税收财政奖补比照招商引资政策执行。
5．投资建设园区标准化厂房、供水及污水处理、热电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办法，分类给予专项优惠政策。
6．新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办法，给予专项优惠政策。
五、其他规定
1．本意见所列优惠政策，企业主独资新建企业，可全额享受；参股建设企业，按参股所占比例享受。
2．同一企业主独资新建或参股建设多个项目，均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3．本办法印发前，已关闭淘汰落后产能的，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一年内转产投资符合要求的项目，可同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4．兑现上述优惠政策所需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承担。
5．单个项目同时符合本办法和县内其他政策规定的，按最优惠政策执行，不重复享受。
6．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繁政秘〔2008〕70号文件同时废止。
